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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 合 

安 全 锂 事 

正 式 耙 錄 

第 四 年 第 九 號 

一乂 L四九: 

第 四 百 零 六 次 舍 議 

-月二十八日星期五午後三時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

席 ' G e n c i a l McNAUGHTON (加拿大） 

出;iî;者：下列各阈代表：阿根廷、加拿大、 

中國、古巴、埃及、法盟西、那威、烏克im《維埃 

tl會;k篛共和圃、蘇維埃秕會主義共和阈聯盟、 

聯王國、美刺堅合衆國。 

一-臨時議寧日程(S/Agenda 406) 

一 通 過 畿 事 日 程 

二印虔尼西_亞問題 

二 . 通 過 識 亊 卜 1 程 

, i 日 程 通 過 。 ） 

繼 續 討 論 印 度 尼 亞 問 題 

( 澳 大 利 亞 代 表 M r . Hood,比？"時代表Ml. 

van I-angenhove,緬甸代表U So Nyun,印度十1；； 

表 M r , Menon，荷-蘭代表Mr van Roijen, 

赘 代 表 M r . Ingles,及印度尼西亞共和圃代表 

M l Palar應主;？Jç之請就安全现事會籁腐。； 

主席：吾人仍按]!fi EL往惯例，對於安全现 

事會各理事之fiiî講梂/flill棟傅譯，將所有其他 

代表演ffî則裸用卽時傳,译。 

吾 人 上 次 食 m 揿 會 時 埃 及 代 表 曾 示 勅 於 

修 正 後 之 聯 合 ' 决 草 * CS/1219, S/1230, 

S/1232 〕提付表決之前發表陳述。本席《S?f!f埃 

及代表發言。 

Mahmoud FAWZr Bey (埃及）：本人前曾麼 

次陳述埃及代表閒對於當前印;^尼西311問迎之 

意見。本人前於安全现事會一月二十五日第四 

〇三次會镞時，贫弑圖說W敝代表P1對於本f'u 

事會ig前討論之聯合'决?&案草^〔S/1 21 9 〕之意 

見。是後該決?Ifeâi之提^國提呈或接之各修 
正 粜 經 縝 爲 文 件 5 八 2 3 0 及 3 / 1 2 3 2 分 ^ ^ 者 ， 乃 

提âiD;^*friii?尼西亚當前問趣独致3t認爲良 

好 解 辦 法 而 緞 賴 努 力 之 一 部 分 ^ 果 也 。 

但本人認必织^明者乃'埃及代表liïf̶̶ 

3-深信其他所有代表〖f ，包括提^國在內--m 

盼现事酋能深li^iSJt, —秉-大公，扳具現有 

'决紫尤稱完篛之?"0^。 

此 又 本 代 表 麵 以 認 爲 是 决 筅 m m 

經修正後亦做能稍事报迅-,印;K尼西亞問迎之 

m '决尙？fîitièî其他步驟也。 

本人H忍爲安全iJE事窗必!^悉a所提出之决 

f鼎^之成功端賴印尼西]n'.共和W及荷iKi政府 

雙 方 之 合 作 。 闞 於 此 本 汰 如 树 通 過 ， 吾 

人III]盼關係各方^施決1&粱之方式及槠祌均稱 

得當，俾能得到印il尼西亞共和國政府及 

釉之;^大合作。吾人尤希^ fnyîiS政府能顺tfi Ih'f 

代，盼該政府̶̶îît'借用美國國務舺兩日前& 

相 似 之 場 合 下 用 之 ^ 句 — — 不 致 取 根 本 反 

mmjs,或希阖退居於脎it Mi跡之屮。 

吾人更希§g安全现亊食船審奄卬度尼西' 

a問逝並與所有有脷方而合作，待求^ 枝 

完善之解決方爲.出。 

本人某於此jg -̂̂ îf/M, itîH適饞所稱各節,^ 

姐對修TÊ後之中阈、古巴、那威及美利合糸as 

代表IWliîliA之决?Sèiâ 投赞成^。 

M r . MUNOZ(阿根廷）'本代^〖(！ff^^lti^Sfî?^ 

其對印尼西îJïirafiÛ之意見。吾入之意見與一 

般見解同，{1《.爲殖民-4:莪巳屈>^^,今日III:界 

可目最後若干地K向奴!^針f針下fft待解放之 

翻。此掙向然演人額ai;步之农示，Ji'^W: 

本原因:!^人民审取M所? W广^之《33'/：及n ^i-ë-ffi 

之努力。此Wf-\iJM/ii西亞人W敉然決然〗y取之 

行徑。安舍必ai擻-：U力之所及探纟r-UJ 

方法，忡-爲自山而《&&3之人民得以货!143〃,1 |̂)； 

之现想。 



吾人仍，s爲逹成此目的之:®好方法在利用 

聯合國之調解櫂力。超越此種限度之後必多危 

險，尤以吾人前巳啄次述及，値此各大強國f 

見紛歧之際，對理事會工作之正常敬展巳多阻 

礙，R使现事會迄未能以必需之專一目樑及國 

際調應付當莂情勢。故吾人認爲力II利用安全 

理事會之斡旋以i3t雙方之協SS，並於可能時，使 

H方宽見得以調tîii 5^爲途到圆満^果之最好辧 

法。 

-?F人如超越此槨限；！之外則各代表削於 

vm會處此事之桃限問迎所提將更爲有 

力 。 從 另 一 方 而 而 言 ， 本 糾 ^ 之 活 如 不 , Ê 過 

其櫂力'砲pa，则各代表,所提-K-^必失去其力 

讶 , 吾 人 由 1 [際徑!'；命可昆常事«方樂巳公然或 

p'f、然認可W事食之調解行西』,浚使mm逐漸具 

體 化 ， 同 時 又 便 於 ^ 端 之 和 平 決 。 

r ! i國、古巴、那威及美國代表提出之& 

M-ft î i fni r似亦出於同一ro ;機。 

P个其中若干部分，依吾人之f解與吾人之意見 

很本不同者外，吾人扳投栗赞成該決!^#<草-#。 

Mr. M A L I K ( 徘 埃 社 蕤 共 和 國 聯 

"；a) •辯論已久之荷#，政府侵犯印度尼西亞-共 

和國問題似卽將^束。此次-Jfe期剖論之;^果;s 

何？：；P月顯之論爲：安全ï〖li事*某數ÏM事阈 

公然免不使安全现事會^過關：荷iîM可f隊退 

出印度尼西亞共和國領十之決?l5t。卽新德逆會 

làSl洲十九國冢代表所通過之立卽解放R WW, 

域之緩和提^〔5/1 2 2 2 〕，竞亦爲聯合'mk'é W-

'4各投國;I？爲''過趨l^ffi"不能接'5'，此由昨 

日〔第四〇五次會m 〕美利5è合*阈及中國代 

5fe所陳ili及解可以顯見。 

關 於 聯 合 其 - 丰 要 1 3 的 不 在 荷 

m ？隊之撒，而爲鞏固其在印^尼西亞共和 

國之地位,佔領下之政櫬"合法化''。腳合'»i 

識 萆 《 ^ 之 谇 國 昨 日 其 單 ^ 所 捉 修 正 ^ 

〔S/1 2 〕亦未改狻草'4之„〖。 

€故若干蹈於所謂英美敛圆之國家公然左 

扣侵略者，卽亞洲國冢决fi%^、 CS/1222]中所 

寸&之和緩適度之投^亦予否(fc。此爲西方國家 

對朿方國冢所抱tîê皮之顯例,亦足表示西歐國 

家及美利堅合衆國政府枕鈉iîS洲阈家之?見至 

如何程厪。 

比利時代表昨日企圖袜殺事贳，證明#、椎 

埃&會義具和國聯sa代表於^論印度尼西亞 

問【！^曾赞成^端派之意向。該代表本人則請 

安全《1事會多多鼓W所î^ïj之îiS中趨勢。凡此種 

種對称ffi及r['趨勢之苦心îîf『究無非掩钸荷蘭 

政府侵赂行爲及Si衞侵略者之企阖而已。比利 

時代表顯然認爲荷IMÎ政府對印度尼西亞之侵略 

行爲m̶稱'適中趨勢"，並苦£、爲安全理事會應支 

持此等適中之趨勢，不得探取任何^施以制止 

此種侵略行爲及保Î化印度尼西亞共和^及其人 

民之合法櫂利及利益。由比利時代表^之，所3ft' 

' '適中趨勢''卽此之謂也。但任何忠誠公正之人 

士必能明悉此固非適中之趨向也，而係tf侵略 

者稍極支持到底及對侵略行爲本身之扣iir也。 

荷蘭侵犯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现由之一，乃 

安全现事會自始卽未能執行其椎持和平之IS 

仟 ， 此 衆 所 熟 知 者 。 比 利 時 代 表 實 欲 安 全 现 

事 會 一 再 誤 耳 。 

自荷蘭政府侵赂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問m提 

出齐t論以來，纟埃ffd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 

[WI卽要求安全Î'PIT會通過種》措施立卽停止.侵 

略行爲、I？放囚犯、撒退荷 i î îF隊保共和國 

之合法;If利及利益，此亦汆所悉知者也。比利 

時 代 表 如 种 出 席 在 成 功 湖 新 ^ " 論 ^ 項 問 题 時 

之:/ii?;!败次會i*,或不厭其;a ，細頹安全iilt事 

會會^叙";f，該代表必可査昆瑢加辯論之各國 

代表屮-名敉代衷對荷蘭政府之侵略行爲及荷蘭 

政 府 之 ? 事 會 决 1 ? ^ ^ 〔5/1150及S/116 4 〕 

7«表憒慨。此各代表以及蘇亂埃)―让會主義共和 

國 聯 盟 代 表 曾 要 隊 、 I ？ 放 囚 犯 、 恢 復 共 

和國之原有地位。此項耍求乃係印JS尼西亞代 

表所提出者；印度、緬甸、巴斯坦、澳大利 

亞、埃及以及其他國^之代表亦作此項要求。 

再者，出席新德里會徵=之亜洲十九國家亦 

投出此等要求。能,'所有上述各國均鼓脚—— 

引用比；fi]時代表所用字«̶̶^端派之趨 

向 " 乎 ？ 非 也 ， 各 該 國 希 望 安 全 理 事 會 照 聯 

合 阈 ^ 章 之 原 刖 ， « 取 行 i / ; , 齐 該 國 願 理 事 會 

迅:if枕取有效il^M"以認衞國際和平、制止侵 

略行爲，並保，oït受侵略無被^國家之合法 

m利及利益。比利H^Ti代35以及與該代表意見相 

同之其他代衷 f尙能行 i> ,章原則，不;^狹及 

唯 利 是 l i ] 之 主 教 所 惑 ， 则 各 該 代 表 必 不 致 

！！；?拔加以'鼓派趨向"之字様，亦不致if? 

易澹承庇r^iJ侵略者，&然支持荷1^1政府侵略趨 

勢及行爲之不足!^ 之地位矣。 

木人更s?，f 事 會 注 , 下 I 不 I ？ 漠 覦 之 事 

賓. 

聯合國新閡部一月二十四日所敬新聞简顇 

郴 # 格 顿 之 國 際 復 興 設 銀 行 一 现 事 會 謝 理 

率國间悉此係fe.,章第五十七條所稱;W門機關之 

一——贷m 荷船A公Trj 一 千 二 百 离 元 之 P 

款，俱脉買船隻之用，今仍ffi櫝從事有關此項 

貸款之事務。由該國[^銀行一九四六年至一九 

四七:^ ：之第二裉吿中祸知國際銀行於一九四七 

-"^-八月問3[£貸與荷蘭一 M 千五百莴元之Jè 

款，此受美利堅合衆國控制之銀行於荷蘭 

向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敬動侵略戰之際，幾度貸 



該國以F'-款，絕不得視爲偶合。一九四七年荷 

fl^-破壊Linggadjan協定'攻辦共和國時愦形如 

此，現又發生同«情形。然則聯合國専門機關 

之一之國際銥行，豈非:^‧門资助侵略戦乎？聯合 

國及安全现事會對於此種愤勢不能視若無睹。 

蘇維埃社會-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[S1於說朗 

其對四強聯合提出之决譏^草'次所取立場時， 

紫曾^明必須立時不作任何保留，將荷蘭IT隊 

悉數無條件撤出共和國領土以外。^維埃 f 1：會 

主篛共和國聯盟代表,更指陳/力I不撒返荷蘭耳（ 

P《，不恢復共和國之ft有地位，則flfl事會之JE 

過 聯 合 I S 出 之 y t m 粱 箪 粱 不 费 公 開 可 荷 n 對 

印 度 尼 西 Î S 共 和 , 之 俊 犯 。 

某於此,Ti',， 於聯合决!?fe*:^^前文第 

八段所稱：''各方之栊利、要求及地位不因武力 

之侦用而受拟害,"化埃趾會主義共 î t i國聯 i i» 

代 表 剮 茲 就 聯 合 ' 决 ? ï î ï i i s 提 具 下 列 修 正 * ， 

卽以下文代替yîriii粱草'在正文之第一段： 

" 荷 隊 應 立 刻 撤 至 R e t m l l e 休 鉞 ； ^ ! 所 

规定之他點〔S/64i)，附微拾壹〕。" 

AMt埃阯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ffflt^i出此 

項 修 正 係 根 摅 下 列 舰 I V f : 依 聯 合 國 之 ， 安 全 

f||[事會乃代表聯合國之桄構，安全现事會審謙 

之問迎有)I過决?&之必要時——尤其闆乎維持 

國[!5^和平及安全之問m——其主要青A:乃爲聯 

合國所有會員國之墓本;Ti]翁効力，而非仟何W 

別國家、國家饯PTii乂安全ïJli事會之现事國（不論 

其爲常任Wi事國或非常任理事國）之ffi狹私;fij。 

脉推埃a會主義共和國聯ffil代表IS1卽以此 

項原刖爲某sa', iJif.爲通過招施以制11:荷iiéï對印 

度尼西亞共和國之侵略行爲，撒退共和國uii十 

I—之荷閟佔颌îp，恢復共Ti]國原有之地位，不 

但符合印度尼西JGi人民之;t旨及希^，並mm 

合阈所有會員國之利益，與加独國際和平及安 

全之目的;Kl合。 

壊於上述各原因，AWÊ埃 f t會主敎共和 

國聯盟代m m乃出其要求荷！隊撤退之提 

^ ， 並 希 粱 此 項 - 得 狨 3 ^ 於 行 爲 上 而 非 於 口 

2:CbPj;加-強國際和平及保frit印度尼ïfJS共和國 

及其人民之合法利益爲目的之各阈之赞助。 

主席'倘1 !WJ;他代表求發言，本席擬於 

mî m决之m予荷願代表發言之機會。 

M r V A N ROIJl 'N mm):上*期〔第四〇 

二 次 會 ^ 〕時，本人允於早可能期閬將荷iîéi 

政府對中國、古巴、那威、美利堅合*國投交 

理 事 會 之 聯 合 决 ^ ^ 草 ^ 之 鸱 度 報 吿 安 全 现 事 

會。本人於陳OÎË本政;ff之能以前願先就若千 

代表於此間及之新徳ai會，à听過之决》&决 

〔s/ i222〕略̶言。 

l^fis"印l£尼西IS共;顧之政冶淸勢''第三十四H'^ 

約荷蘭新M局出版。 

吾人旣未铋邀參加該項會亂，H ^j^^mrfr 
通過之建,係對安全现筝會而作，並非tt吾人 

而作，故本人無$力論述該决ijit^之釉節。‧ft?本 

人願表示一項重要：t見。 

根據印度代表於第四〇三次食之演講， 

新德里决m*顯係以該代表所稱之荷帝闺主 

義復興之概念爲礎。印戍代表懇f¦Ç荷ft^P刃白 

時代流及亞洲民放ff義之興起，而靳德里决 

,案则於其前文中訴^ '，环"平等及民族P1决 

之原則"。本人願奉吿印^代表及出席新德31舍 

之各國（吾人與各該國m世紀以來大Wijt^ 

密切之友善及合作系，希^將來亦能力II此）： 

吾人贲不îj^ffiiTÈ及淺^若是，竟不知亞洲之 

勤槠形。事正相反，吾人前曾ffflW ，以後亦將 

證吾人固不扳與潮流背馳也。郴利平等及自 

'决原则乃吾人與印^尼西亞之主張聯邦;切 

合作孜孜從事创:i印度尼西J!Ji合汆ISS計ilfl]之龙 

礎，並非此時於安全g'事會之，;ÏI下突^此念， 

吾人 i it f H本投降之時卽巳^,银此JRfi X 

竊以爲有il各(S!倘能不將印反尼西亞與Jt 

和 國 爲 一 M ，必能恫悉一 W。 llîiJffl所在並非rii 

尼西亞能否成爲獨立iskj為、一-li-Aimm 

願其«立一-而係此新與Wit國'豕iftii於何等賴 

减及何M引îi^f之下f;fl始發展也。吾人决不能一 

仟爪吐之某少数人民統， - èij m有il.:他Bfiftf» 

及域，亦不能容該國由,:"''Jli.V-堅决反對於:R 

m行;艰之獨裁fflffi統治；史不容該ÈWi! 

於唯；îtiy^ïp及^势flf大之Tan M.>lakl(a Jt开 

fff5娃依之朋iS?'霸横之下。 ' 

故本人必3";指陳，吾人#}出席fffèjl' ff 

'm各阈政府心印/J?尼西亞之#展之切轶充分 

了解，W其所#過决&^所依il?之假定，Wtt 

本鉛誤。 

該m決纟fiï ̂ 及附〖司决m多-之n' JÏÏ «相m 

報，特別矜71^於承jffi安^f'F}ffr之搶威，及 

助fiWK食贤决尼鎖；《，之賊,û。 <¦！木人 

必须I5P力出;>?,Sr德，之阈*屮^-^J'f'f勸枕 

取 行 f ; ' 不 了 * 荷 ! % - 政 府 力 ï i l 過 之 伙 W 

者，此树行爲上述二ffln*?^Wi个^^' 

安全ïiWJi"會问"^拊1;1探取此^ f J'附*【''<̂ 々夕-龙 

；!')及'悄祌不^， W不容/p-^Hi。 

y f i 後 本 人 必 $ ( { 承 ; 新 徳 ' I ' 決 ^ 々 ' , 

安平會某救则'J^WiWfl^W:川二拌 

或 i i 使 人 U 服 。 人 3 . f ' i f i < M " g W " l * 1 2 

；âJÎ?及荷破壞111及féw行爲之'―"-^i* 

,m柒並翻A、-—则完4r认^ J i ^ 和 袖 , 「 1 山 ' ' 

會m係於^lfcJ^《f。水八!由'》〗' '〖 

八H fi'^^iit玫本 / ""—-f'i- , 

如下： 



" B 8 下 指 , N i z a m 事 5 1 [上爲印度軍政府之 

困囚，全無行動之自 f i"所見鉞屬不誤。 

''本人?s補充一點，以供閲下參考：海達2 

巴之印度政府自印皮Î1Ï隊於一九四八年十二 

月卜九日迆入海途拉巴後ÊI)囚禁首相Mr Laik 

Ah及其他開員多人。近又將拘押期限延良三個 

月。印度政府稱îlÈ犯湃^拉巴爲，瘵行動'，目 

的在恢復海>É!拉巴之法律秩序'更鼓吹^該地 

、之愤《幾《很;îF-常。然則印IS政府一方面鼓 

吹海逮拉巴之法令及治,安已經恢復平常'目要 

求立卽jf卞放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之部長，̶方而 

m敝钹拘留海途拉巴內照^員而其谷唯在梂取 

歩驟抗顿印廣侵略以ft'衞其胆阈，不知彼颦究 

將何以自[K其說也？ 

"印度赏局不何縱容诺殺海>t拉巴之同教 

人 民 , m m !H ^ ，並對所游海達拉巴陸^總指 

柙抚率下之志願軍施以酷刑。赏地出之3iM也 

報 吿 更 謂 大 i f r 人 民 被 出 爲 救 以 千 計 ， 其 

愤3t馘令人垂憐，凡此嵇種事赏木人業已報吿 

安全理事會，（M木人不悉那事會a就此flf-t報吿 

权取何嵇行動。 

"印代表於一丸四'八:^九月二十八日安 

全现事會會??it時〔第三六0次會琉〕'i^-apl?海途 

拉巴並未施行撿査制度，事上,該地非但厲行 

檢査制度，a當地報紙全不得自由發言。閗 

下[i3所附印戾方ÎK發出之報吿可見本人所言不 

發起會^國家之行動旣4ii此，會镞Elff之 

不顧，理事會豈尙能信其所ai過之决tSfe乎？ 

木人於發表此初歩陳述之後，願向安全现 

iji會解^本政Iff對聯合國决镞'卖i^S之f見。 

本人"MlîiC表W ，希望本人之陳述能使现事會不 

致通過一栎不幸之'^"^?^。 

敝,政府紫已詳細研究此受人414之四聯合 

68會S國所提决镞èfe箪*。敝政府更四提^ 

sa於安全现事會中發表之演說加以注意，對 

於各'該提^圃爲求就印度尼西亞問题狻致可行 

解yi之':iî,所具鉞意，殊成欣慰。敝政府旣 

知各該提案國深具誠意，乃不得不向^全现事 

會指陳，此項决镞案?^1^如踩通過,其成朵與提 

國之原意必正相K 。举贳上對印度尼西3£ 、荷 

M及聯合國均將引起称不幸之後果。 

本人爲此言，誠放抱歉。但本人於此際 

'说f!H此S!A ，俾JJimt會行事時得洞査举货具象,深 

悉 其 將 引 起 之 後 果 。 

敝政府不得不躭此^'yjjfe^之某敉節提出 

嚴?5:抗^。本人擬躭阁該文件小克卽刻査見 

之點，轼解^吾人之立場。 

第一s' ,，凡々AS此決镞'^案之真莪者必 

可賴見其;ïf在對一sgft政加以厳10:干^,决非 

任何聯合國會員國在簽訂聯合國*萆時所曾接 

受者。i£其重要者，提呈安全ffl事會之各項案 

件中，有與印度尼西問題性賓相反，威脅國際 

和平及安全者，现事食遒那各該粜件之權限闳 

不容{£銑，而fil!事會亦從未就各該^件通過'决 

|&案干涉一國之內政如是之甚者。本人但須略 

舉救例以說明此次之干涉。 

在决ffe粱草^箫三段巾现事會妞，&犟行談 

f i l 以 便 於 规 定 期 設 f t 臨 時 聯 邦 政 府 ， 犟 辦 ^ 

舉及將印度尼西亞-主櫂移交。所定日期，除主 

1?之最後移交日期外，多與荷lîft政府計割之曰 

mi^i合。主根之移交日非极吾人之計釗爲 

早，fR-比校fW碓，故规定之B期本身本不足使 

吾人提具任何跟,之抗 i^， "fH本人必须指陳吾 

人 所 定 P 程 表 巾 之 日 期 富 乃 一 想 日 期 。 而 

第三段分段（丙）則说定稱：於規定"日期""前 

一月如仍未逹+！^，?；^"，聯合國委R會應"卽刻向 

55?全理举會'"'就解决闲iff之辦法"提具建詠。其 

含意爲於必要時由安全琊事會就各該問題作显 

後决定。此穂合意更經美利堅合*國代表之演 

說 ! ^ 明 f f i t 富 ' ， 按 該 代 表 f n ' : " 吾 人 不 ' 擬 ^ 予 

委 員 會 以 本 现 會 無 權 授 之 任 何 櫂 力 。 歸 根 

ih',底，？^任仍在现事會。"〔第四〇二次會娥〕 

本人Î^S懇詰'安全理率會毎一现事國試各自 

問 ： 國 內 政 之 干 涉 尙 有 甚 於 安 全 S P Î Î ^ 會 之 

對！£澄一特走政府及對統治七千玉百7JS入民之 

主m移交問題獨攬決定之祉者乎？现爭會就仔 

何其他國家所作決定有途此项限度者乎？现単 

國巾果有認爲此項决m不is出金山市簽署:iîf章 

之各國政府所梭'5'之翁称者乎？ 

^容本人另弓Iils̶段，其干涉吾凡內政亦 

如是之1^。 

依 照 該 第 四 段 分 段 （ 己 ） 聯 ' 合 國 印 皮 尼 

西 S i 問 龃 委 員 會 有 桃 就 前 由 " 共 和 國 统 治 ‧ ‧ ‧ 

之地.何者见卩.-交!Jfiï「:卩度尼西-亞共和國 

政 府 管 现 ‧ . 問 題 ⋯ . 提 具 鋰 纟 & " 0 該 委 員 會 l e : 

有徘"建,荷]111〖隊是否有暫留任何地區之必 

耍"。此段亦舍有應由安全理事會作:^後决:i之 

意。此項规定乃諦荷繭將關於大塊十地移交印 

厪尼西-亞共和國及荷蘭Tlf隊之撒留問题之最後 

'61；：定賴â讓與聯合國。 

如此，是項决識紫j"《粱不,耍求吾人放桊 

仟何阈家皆享有之最Hi"要椎利中之兩項最基本 

槌 利 。 本 人 認 爲 事 會 非 但 不 能 耍 求 現 今 當 政 

之荷蘭政府放棄此窖基本槌利，亦不得要汆世 

界仔何其他國家之负赍政府爲此，本人此言:gî 

非過張其辭。此項^識^草象所請荷asi政府放 

棄之m大ffi利，在該項—货^之投柒國所呈之修 

正絮中〔S/1 2 3 0 〕更變本加jffi。該修正^授柳-

委員會"就執行管现所必需之經濟措施''提 j i建 

四 



凡 此 種 種 均 , R J ] 該 汰 箪 ^ 耍 求 狗 蘭 將 

其某項―+：要櫬利鹎鎞聯合國委s會或安全理举 

會 。 縱 令 吾 人 及 所 有 其 他 各 國 均 承 — — 吾 

人?ij;粼承認此點̃•安全ïii ，事會有楸過間印皮 

尼西亞間题，rS3tng亦不容现事會干预我國之 

內政。遨章铕二條，第七項糚： 

" 本 憲 章 不 得 爲 衩 櫂 聯 合 國 千 涉 在 本 f t 

一t®於任何阈家內管)K?之事件，R並不耍"Jj^食 

員國將該項事件依本ft章捉i?,;;;f«î?'决…..。" 

此 項 y t E i 粱 草 粱 如 經 w i 過 ， m J - 定 

-~此項规定乃聯合阈遨章某礎之一部价—— 

從 今 以 後 等 於 虛 設 。 ' 

爲求避免此等危及聯合阈及其會員國之將 

來之'It形起見，1?〗容本人？îiï?代表敝國政府促 

識现寧會呈諳阈際法IT扱決现泰會是否有機過 

問印度尼西亞問题―。 

'ytmâ^ivc粱打破先例，干涉吾人內政，爲 

；^^-^：案不信任荷蘭政府居心之表顼,^-Awm 

沉jfifi-，仔何31:他自曾自1?之阈家亦必4:此威。 

那威代表曾解{?稱〔第三丸八次會riiSï 〕现事會 

之所以有採取此項保se措施之必耍，不I？：！其不 

倩任仔何國，而由於當,^國間之彼此不信任。 

然 刖 就 其 他 安 全 m 事 會 ^ 5 & 之 ^ 件 而 言 

——in巴勒斯坦flij m者——此》不信仔之情形 

果不存在乎？ 

關於不信任冏迎，现事會现事；ÎS'、曾注, 

M l . Pa lar在 第 四 〇 四 次 會 浪 講¦) f ，反復^稱 

荷 ! ; f i 政 府 " 失 信 " 與 " 次 驅 " ， 而 和 國 政 府 則 

惯，3^依據休戰協定〔S/ 6 4 9，附錚拾壹〕及 

Renville原則〔5/649，附釗枱卷及捌〕所擔承 

之義務，一字不逄。 

凡與簽訂休戰定後所行之無數次，炎牛U 

有W切關係者均知共和國代表所稱]34；11：和國政 

府所行全不相^ 。請容本人舉一例以證m之。 

一九四八六月十日安全理事會第三一六次會 

^ 時 M r . Palai '^m:"印度尼西^共和國撒退 

三离五千大5]!，因其相信於戰41方面之ifi失《1^ 

由投方而镀得郴愤.⋯.共和國之爲此，目的 

在货施休戰協定第九條之规走⋯-" 

本 人 深 信 M r Palar爲此言一本誠信。但共 

和國國防部長（粱同時亦爲共ÎU國之總现）巳於 

一 九 四 八 ^ 五 月 底 頒 敬 第 6 0 / j A / 9 2 / 4 8 號 訓 

令，訓含第四段就荷蘭統治航士內共和國之活 

劻狻施新fi示，制以"Èb之訓示必须加以修改務 

须"....‧以微妙之手腕引起各階曆人民之骚勸， 

；力於摻入各糾織之同志之協助。決定自—九 

四八六月—日起以五百人爲一單位之數I诏始 

渗入，直至佔颌地內之作戰部隊毎位至少冶 

—莴人時爲止⋯⋯"。 

fï'Mt和國ig防部長於共和國代表一九四八 

年六月十日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甜言蜜^之保 

^>兩星期之前頒佈本人適饞所引之訓示，試 

IÎÏ]荷ISH政府可能f忍爲此項保有何惯做？共和 

國政府於印度M西亞所行及其在成功湖所;g?適 

正相反，吾人豈非屢見不鮮？本人以爲印度 

尼西亞共和國代表控吾人以失信及揪颍之惡名 

時，當知誡愼；其所控訴顯無任何根據。 

目木人認爲互相控?>!〖，以及ll̂ s諷對方之信 

用非從事公共事官之近，亦非解汰卩度尼西亞 

問趣之良好辦法lfc。事赏_卜，本人根據不 

信 任 及 疑 而 作 之 建 敏 及 提 於 事 無 濟 — — 就 

此方而而言，安全现事會之'yt蕺^亦無^於事。 

此外與主耍桃利譲與全现ifî^會有切關 

係之《卩项，吾人亦厳赏抗i^。決餱粱JT*铕四 

13"分段（甲）规定稱聯合圃印_»尼西亞卩"1題委員 

會將來應以過半數以上之表決通過其決镞。委 

員會旣山荷藺及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各派代表一 

Amii,則表决之榄自係〖!&於第三名委員—— 

卽美利堅合弗國——之決走。5f另一规定少 

微之窟a亦得提交安全现事會，究不能改錢此 

m情勢。故該决^絮無異规定荷B^fM於 

過渡期間將其於印度尼西亞所享之主栩屮之^ 

If要者誕交美利堅合^國。本人敢断言，此M 

栊利之^」太【，實非能耍求於任何國家者。 

此W吾人對美利堅合弗國之信心無關。吾 

人熟知美國之後目標與吾人同一一卽迅速成 

立一自由獨立之印戾尼西亞合汆國一吾人對 

於美利堅合來國出席旋委s會之代表試很述 

成此項目樑不屈不椟之U祌極爲敬佩，諒該代 

表將來必仍繼祯努力以期途到是项目的。im 

^信餚三者用意良善之事赏，從未綏引;？^適^" 

«由摅以耍求任何國家特讓Bfl係赏大之祧利如 

本 決 敲 法 所 提 者 也 。 

荷P"îâ於一五丸五4? 進入印度尼西亞。 

吾人不瘵何以在吾人Ê卩將袷與該地完全獨立之 

irh吾人？ff將一部价-主榔3lf與外國或國際機關？ 

戶/r提m之決f?l泫草紫千涉吾人之88際行Ï力 

史無先例，且如予货施，於現在愤勢下必完全 

不切實際R不可行。決識粱草Ikili定―踞應予前 

印度尼西Si共和國政府"適當之排' '⋯包栝 

日惹Tir或該區域"之統治榔P^J ‧‧ ， 後目 

的在將其他弓I起爭端之區域亦逐漸交S該政府 

管理。該草^更规定稱聯合画娄員會應 

何種荷蘭Î1 ( 隊 應 時 留 某 S 域 ， 以 協 持 

該地之？么律及治安'。 

不 悉 具 是 項 決 ï / È ^ ï " * 之 f ô â i m既爲;a 

和國當局如何能維持法律及治安？各該lii柒國 

然 認 爲 共 和 國 政 府 可 於 域 利 用 荷 a ^ î i ï ï 

隊維持'冶安。那威代表於第三九八次窗^時曾 



明白述及此项可能性。荷蘭ïfT隊於共和國之管 

治之下椎持法律及治安勢必造成異常之愦勢， 

固切；If木人加以申說。是項'决f l^^荩定荷 

蘭;jî隊最後必須撤返，屈時共和國行政當局爲 

維持法律與治安計必需自行机辙-V隊。此事卽 

使可能亦僅足恢復十二月十八曰之'fô形，此 

荷蘭及共în國不能狻致協t&之主要理由，亦卽 

共和國行政當局不能轄制其51?隊中之頑Sili份子 

之情形也。此種情形將因日惹埙動性官之鼓 

釾，引起恐怖及暴U;行爲之復燃，除HW殺綁架 

之印反尼西亚人民不計外，此等官傅工作之梏 

果爲，在吾人梂取ï〖T事行it前一過計有印尼 

西亞官員六十七人遭暗殺。 

粜萆絮於第四段分段（己）節確曾规 

定，稱共Î11國行政當局之恢復統治桃及荷iiSV 

隊之撒退必須合乎公共治安及保4-命W M之 

必要條件，！•須於委員會之監督下爲之。但無 

論此項規定在理論上如何勒界6，事赏上此等花 

言巧語徒將引起絶大i足亂，固屬5^而易見。安 

全现事會及其派S卜印庾尼西亞之委R會均無力 

保證必能守此等條件。換言之，理事會及其 

委員會與共和國行政當局同，必須依賴荷 

隊s i共 和 阈 所 可 改 編 之 隊 。 

就第一種情形而言，將產生如下之奇-货-形 

勢：聯合國將爲某項決定，而此項'决定所引起 

之情勢须'由荷JIÎ隊負负。就第二種情形而言， 

聯合阈必貌依賴改編之共阈审隊，而就當前 

之情形觀之，此舉徒將引起恐怖與很仇雪恨之 

機會而巳。由木人觀之，除投粜國情,供與維持 

法律與冶安之，_隊外,似無其他解'决之遨可循。 

由 執 行 是 項 决 草 ^ 必 然 逢 ; § : 之 任 何 此 

種情势舰之，權力與贵任勢將彼此分離，此與 

仟何健全行政之某本原則不合。其责仔悉由荷 

蘭承負，此s無人否is者，而椎力則在共和國， 

或以安全sa事會爲是後，!§依。 

關於此點，本人顾就铃旋委員會一九四九 

*一月二十四日報吿喾之jfë論！： S / l 2 2 3 〕赂進 

̶言。此等。論係根據」TÎ事觀員之個人意見 

而作，依荷蘭-,事專家之見解，與事赏不符，有 

關區域情勢之良好，恰如一個月之努力以來所 

能期望者。此等^家一致否認、所誚荷蘭ÎIÏ隊爲 

數不足保障當地平民之無故控訴。 

吾人如沉着從實考盧^餱象-箪粜之此項規 

定必可見其確屬全不可行，必將引起蛟現存,愤 

勢更不足取之情勢。安全现事會竟忘記共和國 

訐釗之過密按步資施入侵及暴行之文件證明 

乎？斡旋委員會未能阻丘此等话励：吾人何能 

保證此次提譏設fij之委員會對於此項工作較有 

成效？諝容本人提諦理事會注意艇次對印度尼 

西亚人中之中國民族所施之慘酷待遇。轼問此 

次fê*設fg之-委Si會果能採取有效之方法m 11: 

此等事件之再發乎？ A s a h a n 及 T " p a n o d i 等 ， ^ 

大 區 域 之 代 表 不 曾 表 示 永 不 m m w 由 * 和 m 

行政當局統治之'yt心乎？共^國之行政當局1+1 

提 ^ 視 之 無 非 困 、 ；â政及腐敗而巳。111!事會 

之目的豈爲命荷1!忍政府负赍站令各該域lît歸 

共和國統治，而不顾當地人民所朋白表示之期 

望乎？ 

當前fëâ;:所必然引起對*多卩卩; 1 尼 西 S i 人 

生命W ^之上述種槨嚴,危1,*1縱暫不"^、Sr， M 

flî會認爲於改糾共和國行政機m之紊亂情形 

下，卽條-就保證供與人R食;fii〖及其他必品而 

言，如何可能探取有效適-â:^捋濟If'JË乎？木 

人必須 irr祓郫明，依吾人之tfi，安全aiflî會 

力iiJi過此各提'#，其所承负之脔仟tfr大。H者， 

木人 iÏÏ爲就&成事會之目楞而言，此項规5È 

：r非必要，ID^I!举會之目標在拾與共和國一公 

平 之 桝 會 及 保 荷 1 1 ?1^隊之撒返而巳。 

此各；W定均非必耍^€因第一，依Renville 

坩訂原則笫四條之规& 〔 S / 6 4 9 附 $ 》 捌 〕 ， 有 

關 is ;域人民於本年三季在聯合阈監 l iTf - iP行 

^111^^時固有表示赞成共和國之撚會。第二， ft— 

應切記者卽一旦臨時聯邦政府«f有足能排持法 

律及治安之適fîV îfT [！^時，莉W Ê卩將撤île 。 

除再度造成十二月十八日以前之恐怖及幕 

励悄形外，此項决msii:之通過更將於心理方而 

對於成立印度尼ISÎffi合*國，i i&lj之順利執行有 

不良影緞。荷r^]政府於過去一^內良主張聯邦 

者 常 會 商 業 巳 漸 次 扳 ^ 一这成國家地位之 

體 ! 計 i j i i 。 此 項 訐 剷 之 賓 施 業 有 長 足 迅 展 。 

此際所討論之決lîSs法-，^表示现事會扳ê行草 

扳另一計til, M所扳訐劃有老干方面（ - it以 

於日期表方而）多彷照荷ijçmiifii,然於其他 

係特別,翌之各節則Rt荷蘭計SFilâî!!然不同，B卩 

事會;i過此項週然不同之fîli^U,必他人民及.若 

干f in釉起*飢之成，對任何政治進展之a逨成 

就，必將使之滯JMl不進。 

理単會此種行i / ;徒然加 ' (5!荷與若干共和 

阈颌釉1川之鴻溝，ï「n不能調和其,見分歧之JK， 

此I»"''已不容吾人澄疑。ïâtfï^Wi事會木意决非如 

此，但本人不得不1=吿理事會：此项决ftii紫 

衆之結果正係如此。 

綜J:所述，本人迄此際爲止，試欲向现荜 

會If明敝政府礙鄭接受此際所討論之決^卖草 

案；其 iS '由蓋囚：第一，是項箪事實丄要求 

荷 颞 政 府 於 過 期 間 放 棄 某 项 甚 木 權 ； 第 二 ， 

該 草 案 之 干 涉 一 國 內 政 誠 颶 S 前 ， 有 背 隶 第 

二條第七項之规定；第三，是項草^旣不切: 

際，a使當初引起各種困滩之局势更形惡化， 

第 四 ， 該 草 ^ 大 體 抄 荷 蘭 政 府 與 聯 邦 主 蕤 者 



合力擬具之計劐及日期表然又w〗有楚，、，足使 

政治改造:r作趨於ife亂與A萍。 

木人必须鄭弊朋^倘H'事會不ffjfi吾人所 

提 殿 重 抗 i k K 然 過 該 ' 决 識 ^ 草 粱 ， 现 事 會 必 

將於其本身及荷iîêî政府之問:成一;ii^f;不幸之 

局面，现事會1;；à全部责忏。 

理 事 會 倘 ; E T ! 過 決 ^ ^ ¥力令吾人放粱吾A 

在過渡期fH]之一部分责任，则將來所?^成幾致 

無法斛决之困f(，赏唯iili^称本身:&fiî]。 

ïf2時爲.lb, M(吾人S?" m爲印度尼西亞問 

m非s'事§"職栊餡m內之3}1件，吾A仍一再小& 

可能设俱? li事會各種情報,其所願。敝政府業 

a 充 分 f f m 不 擬 ， 事 會 之 旨 及 提 ^ j;r、rfî 

之立場，故曾^度以不同之方式提出^?15；建 

琉。一 s十四日笫四〇〇次會ifdit ，本人應某數 

现爭之喆:* ，向现事會報i&荷ay政府tJfi於成力 

印及尼西亞合國j#循路徑之ïï^fli計iëi)。 

上期吾人曾再;s分發jyi事&;！È數理#干吾 

人 弒 擬 之 ' 决 ， Jii表\m-A決心街於決 

f在^捉IJi、根称及迚設性之n漱。吾人小能亦不 

曾 希 规 事 甯 不 予 修 改 通 過 吾 人 之 决 ！ & ^ 草 

^ 。 但 吾 人 固 相 f K 是 箪 ^ 包 含 穑 称 性 之 成 

分 ， 與 其 他 H if聯合並用必定能收成效。 

决離^草^屮所含主要稍本<F建^如下：jik 

立印皮尼西亞合教國之詳細Si君(j及卩;、問表，奥 

荷I^ÎW'合成立?别,!iSJ印度尼西ffi聯Sf〗，靳聯 

合國設法liir胬本年度有關地is; i&行之iSiliiJî 

宜；並建tiit靳聯合國派全祧代表一;UI印度尼 

西亞委以3£項特定之〖；力。 

vm^'ôkW-n^^'éf- ！ M 吾 人 之 出 入 • & 

大。本人-柒已説W吾人對於rJi聯会決îS»?rA 

某數gtFJf合基本原則有若千枨本—卜之反對。吾 

人所反對之各段或各J^jUi定力II下： 

一. 第二段，該段:tfi定於日惹,設印皮尼 

西3(1共和Sil政府； 

二. 第三段范後分段，該段授+t委S會及 

理事钕從事關于設立臨時聯卯政府，：遝艰 

及移交主櫂等事宜； 

三. 第四段分段（甲）：a後一句；此:/fi後一 

句规定委員會之決餱採用A半败之表'决辦法； 

四. 第四段分段（己），該段授橄委員@"将 

就某數K域之歸^共和國政府及荷蘭iT,'隊之撖 

返事宜，向理*"會^^具建-,。此项;yi定不#12 

椎 现 事 會 就 此 問 題 過 決 成 。 

此 四 點 乃 吾 人 對 聯 合 决 ? 草 ^ 所 持 根 本 

J.之反對。除此而外,吾人對於絮文若干其他方 

面亦多不満，但不如對上述四點之甚。但本人忍 

爲 本 人 不 應 馱 草 粜 ^ 文 遂 段 字 加 以 評 述 。 吾 

人 所 者 乃 上 述 各 段 所 合 之 基 本 原 則 耳 。 

七 

：fi"!後吾人對於若千;31 .̂他節段均予按,3, 

？f人認爲其巾数點招詞倘能更求淸晰當,1 ；々 , 

也。本人颇列舉二點以避免引起仟何„，：f7。 

^ 一 ， 草 ^ 前 文 ® 七 段 表 示 悉 荷 政 府 

K於移交—主树'之mu ， ^未ait及成：*荷Piijg-

尼西亞聯盟事，而此乃RenviUe原則屮所;!"^ji^ 

訐釗之一分也。嘴第》k段Jil及JH文之三^ 

曾W白提及RenvilklA定，-Tî-人^認爲第七 

段'#文巳¦；？？含此4i。 

，第四段分段（丁） AîillMillw,城代X 

* 加 商 問 ； 此 K f : . 經 i k m m M m v ' à - ^ i -

以解;f?fi'<i:楚〔s/uso 〕 ， r;?:'ffm聯邦派îî/j爲îi， 

*f t'Wà — 3 ? 5 f 之 f e " , 者 , 有 〗 f 4i加此种W 

商，fiîf仍，視此:r/liW定，本7^:4îEJnT此 

此自然非iîFÎ聯合阈委P會之r作';〖及IIIM 

西西_亞全丄? 1-1'。 mw- K會之； 

及 r p j s 尼 西 亞 ： 儿 Î 1 1 國 I W 之 政 治 從 m 

^Jit解'决辦?聯？("f:義#與#-Rîhar/(;f向f!m(， 

此 i f ^ f 亦 未 极 r i 從 来 i j i ! f * W.合阈出ffii -f: 

涉 。 是 决 未 3 » , ' 定 委 員 之 郴 力 i î s m ."r 

及印 i l尼西亞全 iSP.i : iP几W，此加"^大代 

表昨R陳述，得JiJff〖W。 

關於Ml. Pal, 11於第四〇四次纟?k屮所ffi' 

"荷i?/<î佔fw,,', 「Aj之多败人民並未放;ft ri'jji M î^i 

A?共和國所ft表之M'itt '，本人;fWîtw此?，與')， 

'〖&-小《I 。聯邦W,域內有称少數之人KUÂïli 

民放主sêfi̶î让，此等丄敝政府從:^！^'予恤 

飾。{日-此；rmimai'ffH!ij聯邦K內？fé.n 

liim有切1^保， 'it-f^tw齐if吞t,,':域〗'之, 

艰確® 1 .̂1山、民-+。試fîi{:前具不I'/w'̂ frtiei:̂  

何時何地曾见艰行艰乎? ^木人所匁， ' i l f" 

國臨時IS)會骨饯51要5k ， 7à P'域從* ！ '̂行;̂ 。 

練之，吾;^i^J/!极木{^對&'i二段、ff^'^H" 

之:S後分段、第四分段（屮m拔一句&ÎÏSR 

段分段(己），各ÀH>îi3!i徊:'m!於;m'Mtfl 

棄 其 在 西 ^ 有 之 ^ - 干 ' T i - ' J i i l f l ^ K L „ 【 ' 、 

人iflf ?f tlPK &切勿命r'f人作f I- i i之^料'川' '¦1 

會已往〖'Jr從来要;^聯合03 fr W f T 〖 】 此 》 

牲,依;^jfîjffi定亦旅柑作此,〖i!i, 'U^^Etrnmn' 

合©1仔何會«國(5虚此 1̂1,;¦!¦-:)<。 'Kfi I此frH" 

之力ife， myiynmiPtm^ssii^n^i\, A 

Igi政府及人K不！:'ïiWf,'1 JLiîo A'IiUm^f}I lUH 

尼西亞之發展凡三百I-4,不î〖}於钕展卽將 

吿成之際C卽 "̂1'1£尼西化〔'1)〗(̂ 取# '̂：*"也位之 

)放菜3J;"fi打。 

決^紫贯ft^ mmr-M仙；^, v' ， ：^ '",-!、 

所《'((接受者，亦‧/【人iwi加"个'f改Au w/;-人 

知各方均常有所铋W ， 人不壮 

餘部分ffiJi3Wî^。 iiiwr决;^y.k^.n- j i^w 

事 ^ 過 ， 敝 政 府 t f i l r ' i ' ̂ 'W '.•r<:.'jm î'VI (I 



度尼西亞之正祁平及秋序之贵任之限度內執 

行該'决^粱之规定一—就此際言，他人未有能 

承受吾人之此項责仟者。 

-4:席：现事酋諸理率今巳lf&及荷蘭代表所 

作之耍陳述。除―非理事會或列席此間之任何 

代表!?i求锬言，否則本/卽fmmMmMmm 

阈Mît行就該'决識案草^而爲表決。 

Mr MENON (印度）：fiù̶此印度尼西̶ 

問題之，、1論巳屆結束之階段，赏吾人卽將就該 

草案進行表決之際，本人不願佔據理事會之時 

IW。但本人願諸就荷印代表蹒於海^拉巴之陳 

述稍作》朋。 

第一，洵.途拉巴之君.*從未爲印度政府所 

拘留，粱今日得自由前柱世界各地，如印度首 

相然。 

本人更進一步^明海^拉巴君-主會淪爲好 

戰不法少數搠體之W囚，其後使之恢復全部自 

由者乃印度5lf隊。非但ïTt^拉巴之君主，卽其 

人民亦爲此少数之面髒所威脅及制。印度W 

軍爲Ifls人之暴虐下拯救海迕拉巴君主及其人 

民之!Il由陸V。 

所 海 £ ; 拉 巴 施 行 檢 査 制 度 一 ift亦非事 

：&'。世界各地人士均得自由前往rfû':^拉巴親自 

觀瘵該地之實際情形。本入扳懇切耍求荷li代 

表至少對於本现事會幹旋委員會Fr派JIÎ事視瘵 

員能予以印度政ifî對前往海逹拉巴之視察員及 

旅客所與之同様便利。 

至 於 所 引 其 他 關 於 屠 殺 拉 巴 之 囘 教 

徒，+》.劫其W產各節，本人對於荷蘭代表祇能 

鹅信身居海;^拉巴千里以外者之悪意謠言之悲 

遇不勝同愔。本人i'g箭荷繭代丧，及其他與該 

代表思想相同之人士前往海5*拉巴la自舰察當 

地惝形。 

-主席'旣無;H他代表發言，茲Ê卩進行表决。 

隳於阿根廷代表之陳述，更s文件S/1233 

所载m聯提具之具體修正粜，本席提識將聯合 

決敏^草粱〔S/1219 〕逐段表决;先表决前文， 

次表决文件S八 233所敕關於正文第一段之修 

正粜，緞再表决第一段,依次類推，倘仃.何5J事 

表示铋就某一分段分別表'决時則爲例外。 

Mr VAN ROUEN ,(荷]>』)：木人能否提 

iîiîr個別表決各分段？本人身爲當事者之一'方， 

又非安全理事會理事國，不知是否有權作此建 

但 理 事 會 如 能 接 受 是 項 建 本 人 將 不 勝 

感荷。 

主席：本席極GÏI接受荷代表之建,。吾 

人郎〗1$各分段分別表决。 

M " MALIK (蘇維埃社會主莪共和國聯, 

盟）：本人扳^將'央,粱草柒前文至正文铕二 

段間之各段分別交付表決；本人3fc保留請求就 

各段逐段表决之嵇利。 

主席：蘇聯代表是杏渠請將前文分段表 

决？ 

Mr MALIK ( 蘇 維 埃 S t f 主 教 * 和 國 聯 

'nfl ) û 

主席：木席Hr*f安全规事會諧现事/主意楽經 

秘#處分發之一月二十八日之文件。È項文件 

依摅第四〇五次會镞之决定，將吾人昨日所通 

過0^提粱國同意之修正粜，包括於原決識粱 

内。由是之故，吾人有此一月二十八日之 

工作文件，更有文件S/1233。 、 

Mr. MALIK (蘇維埃ffLt會主義共和國聯 

盟）*本人建镞前文第一段II依下列!5^式提付 

"安全理举會， 

二追溯其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.‧""後删去 

"⋯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五日〔S/525〕及一;/L 

四七年十一月一日（：S/597 〕 . . " " 等 字 樣 ， m 

以"‧‧‧ i l 於 印 度 尼 西 亞 問 題 之 决 f K i ^ 〔 SA 

459〕"。 

本 人 提 ? r ' 一 九 四 七 八 月 二 十 玉 日 及 一 

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一日"字樣應予分別表決，囚 

當初該二'决；^?^^捉付表决時，蘇椎续妣會主義 

共和國聯盟代表「f未就各該決諮案投赞成恶： 

然本代表卩;1 M就前文第一段其鲶部分投赞成 
W 

主席:今囚1；聯代表之請，'決镞^草^第 

一段â分爲三部个j表决，首先表?九之部{分:^： 

''安全现事會， 

"；；&溯其一九四七:^八月一日。" 

M r PARODI (法iJM西）：瓶聯代表適饞 

提出之諝汆本人?忍爲引起程序問jJS。本人能爲 

蕖所提之解决之途不能令人満意。木人 1^爲,1^ 

粜文切斷至若是程度誠多闲f(, H無論如何吾 

人僅能於理由非常充分時始能爲之D JK*聯未就 

其項決讅粱投赞成恶之亊實固不得B1止理事會 

；Ê溯各該决âfeâ;也。故本人驟爲所舉《由不足 

證明案文應如是割裂，木人殊引爲離奇也。 

Mr. MALIK (：î^iH(埃社會-主翁共和國聯 

盟 ) ： 本 人 並 非 f f i i r ' ̶ 九 四 七 年 八 月 二 十 Ï 

日及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一日''^字樣應予删去， 

本人1*建°^7"fô此等字様分別表决而巳。根摅安 

全现事會投粟之經驗，逐段表決時，有逐句甚 

至^字（如表巴勒渐坦問題時Û1I一例）表'决 

之先例。此次固非創:^亦絕未破壊m事规則之 

规定。 

主席：關於此PrîliS,安全理事會主席爲識 

事规则第三十二條Fr約束，第三十二條第二段 

稱： 

' '徑任何代表之請求，励齩或决,案箪粱 

各部{3~得分別付表決，伹以原案人不反對爲 

限。 

八 



因此，余擬Ê卩照余所述辦法進行表&，本 

席更顓於此時擷^安全理事會諸-位理事便利食 

務之進行。 

i!g請表？^"：^溯其一九四七-,八月一曰. 

- " ^ 字 。 

(擊手表'决之結;îîrill下： 

赞成者：阿根廷、加傘大、中國、古巴、埃 

及、那威、烏克蘭維埃社舍—=fe義共，11國、蘇絍 

埃社會主義聯盟";I聯王阈、美利堅合^國。 

棄槌者：法蘭西。 

上 述 ^ 字 W 十 溪 對 零 粟 通 過 ， m m - 0 ) 

次 請 表 决 一 九 四 七 i ? ; 八 月 二 十 : 

H及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一日諸字。 

(舉手表决之桔果如下： 

赞成者'阿根廷、加傘大、中國、古&、垵 

及、那威、英聯王國、美利堅合汆阈。 

棄櫬者'法西、烏克蘭蘇維埃ffd：食主教 

共和阈、ift?維埃)计會主義共和阈聯盟。 

上;Mçit字以八;贯對蓉7嘆通過，棄椎者三。） 

主席：再請表'決"m於印度尼西亞問題之决 

漭紫'、卞字。 

( 舉 手 表 決 之 如 下 ： 

赞成者'阿根廷、加傘大、中國、古巴、埃 

及、那威、烏克îî^ytÈ埃社會主義共和國、蘇維 

埃社贫*翁共和國聯盟、炎聯王國、美利堅合來 

阈。 

棄櫬者：法蘭西。 

上述諸字以十:對零^通過，棄權者一。） 

主席：第一段通îâ。 

Mr. K E R N O ( 主 管 法 律 事 務 部 助 现 秘 * 

長）：前文第二段如下' 

"倫悉(：卩度m西亞問題斡旋委員會呈安 

全现寧會之各報吿宵，颇爲欣慰。" 

(^手表'决之桔果如下： 

赞成者：阿根廷、加籴大、中國、古巴、埃 

及、那咸、聯王國、美利堅合來國。 

棄權者'法 î !é l西、烏克蘇維埃社會主莪 

共和國、ft?維埃It會主義共和國聯sa。 

本以八恶對零〗苌通過，棄m者三。） 

Mr. K E R N O ( 主 管 法 ; M t 举 務 郯 助 现 蒈 

M )'前文第三设々【I下： 

"J^於ffl事會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

〔S/1150〕,及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〔S/-

I I 6 4 及 S / 1 1 6 5 〕 之 決 粜 未 徑 全 部 實 施 ； " 

(舉手表'决之桔果如下： 

赞成者：阿根廷、加傘大、中國、古巴、埃 

及 、 那 威 、 烏 克 蘭 ? 維 埃 社 會 : " 莪 共 和 國 、 麟 

埃社會主蕺共和國聯盟、英聯王國、美利堅合衆 

國。 

棄權者'法RM面。 

本段以十蔑對零^^過，棄栊者一。） 

Mr K E R N O ( 主 管 法 律 事 ^ 都 助 顼 秘 遝 

)：前文铕四段如下' 

"雜於印度尼西亞共和國tïi之繊賴爲荷 

RSiïlî佔fitî货與復當事者閬之友好關係及S後 

涟 致 印 度 尼 西 之 公 正 及 , 久 之 解 決 不 能 

兩全；" 

(擊手表决之結果如下* 

赞成者：阿枨廷、加傘大、屮國、古巴、埃 

及、那威、烏蘭瓶維埃吡會：t義共和阈、蘇 

埃It會;^翁共和國聯ffi 、英聯王阈、类利堅合 

衆國。 

棄權者："、：ay西。 

本段以十,*g對零恶通過，棄椎者一。) 

Mr K E R N O (主管法律率.務部助Sj!秘贫 

li )；前文第五段如下： 

"^於印苽尼西亞圣境法律與私序之jUr立 

及維持爲途成當事雙方所表示之目檩與意願之 

必耍條件；" 

(K5手表决之^果如下： 

赞成^：阿根廷、加^大、屮ffiî、古巴、埃 

及、那威、英聯王03、美利堅合衆國。 

棄榴者：？Jâiï西、，岛克R^mïî f埃瓧食 îîi 

共和國、蘇維埃瓧會主義共和國聯盟。 

本段以八對雰,?ijKi過，棄桃*三。) 

Mr. K E R N O ( ^管f力律事務部ffir现il^'iif 

M )：前文箫六段如下： 

''欣悉當事各方均仍il?華Kenville 定 

〔S/649 ，附铬拾卷及捌〕之原則，並各同: 

iêl於印 i2尼西 iSi全以 i由民主方式舉行 i3ï 

犟，俾於早可能日期成立國民mf7， Si同;TA!/ 

安全理ïfffî"称派適當之聯合國機脚監哲遝舉寧 

f ；又悉荷fty代表業巳表示該國政府iffi於一九 

四九:^十月一日以前舉行此項il舉；" 

(舉手表决;^染如下； 

ÎÎ成者；阿根廷、加傘大、屮SîK古巴、续 

及、那威、:?4聯王阈、^利S合汆阈。 

橥樣者：法îiTi冱> A克liél蘇維埃耻會承裁 

共和國、蘇維*3b)liJ:會雜共和阈聯盟。 

本段以八，f對i^^iiû過，^桃者So〉 

Mr. KERNO (̶ ：fe管法f¦i事務部助Pll/W* 

M)；前文第七段如下• 

''又欣悉荷i!(5î政府tf可能範M W iitn-'A 

玉O^fT-̶月一日將?Mt/; 3Ï與ffl/g尼Wiiii合汆 

國，無掄如何均擬於一丸3jO:ff-l人】移&;" 

( i ( t 手 表 决 之 結 : 如 T ' 

赞成;^-:阿根廷、加^大、屮阈、巴、埃 

及 、 那 威 " 聯 王 K 、^利15^合^ W。 

mm^'：法lïf西、iw^«f"iiH>t^?i'^ 

-Ji;-和國，蘇M:Jt划!‧frii;翁共îl慽盟。 

本 段 以 八 審 / " 逋 過 ， M k - ^ - ~ o ) 



M l K L K N O ( =t.管法f4t事珞部助I'll m窨 

良）：前文第'八段如下： 

"念及其維持國際和牛與安全之4要二^4下， 

並爲使當事各方之椎利、要求及地位不囚武力 

之101用而受損害計，" 

(犟手表決之来,果如下' . 

赞)&者'阿根廷、加傘大、中國、古巴、埃 

及、那威、烏克蘇徘埃〗fri:會主教共和國、îîiV 

維埃ffrt會主義共和國聯盟、：：4聯Î國、美利 

合 * 國 。 

mmm:法PA西。 

本 段 以 十 栗 對 零 i l 讽 ， ， 棄 — 。 ） 

-牛席：吾人現在表7km聯代表剠第一個 

編有號?K之一段，卽铕一段，所提之修正s^-

〔S/1233〕。 fiîf助现祕蒈Jl官!^修JH^歩文。 

M l KERNO (主管法排事î齐部肋iillJliiJi-

長）：修正^係用以巷代?Jt?J5f^^*JH文第一段 

者 ， 文 如 下 ： 

"荷蘭-帀隊應立刻撤至Renville休戰協定 

〔S/649，附拾賫〕所:W定之地1^。" 

(舉手表決之ih"果如下' 

赞成者：古巴、埃及、烏克—fJMî 維埃if丄會 

主莪共和國、蘇維埃社會主赣共和阚聯、！S 。 

棄ft者'阿根廷、加拿大、屮國、法蘭西、 

那威、 3A聯王阈、#é利堅合*國。 

表決之^果如下：赞成者四，反1?}^抓， 

棄 椒 者 七 栗 。 是 项 修 正 ^ 因 未 猹 ^ 七 之 

可决禀，；Ê未)i過。） 

M l KhRNO (4管法伴-IK務部助ffli祕鲁 

Ê) :第一段如下： 

' '箭荷政 / f、 î 刻停jl"所有SpHi行m ， 

fjif共和國政府同fi^r命令3^_.武^舉*停」M'/f,® 

m ，並―諦41方合作以âJf有[JW地和2「之恢復及 
^#與治安之緃持，' 

(擊手表決iN^果如下： 

成者：阿根廷、加拿大、巾K、古巴、埃 

及、那威、聯王阀、美利堅合^阈。 

法îffi西、烏克Bî Ŝ̶ 維埃)P丄會主教 

共和國、蘇維埃11會主蕤共和國聯盟。 

第一段以八恶對零;通過，桌郴者三。） 

Mr. MALIK (蘇M:埃îl-會主義共和國聯 

•a)：木人建?二段應分敏部分別表决。本人 

？WtTF列字句付表决；''翻請荷蘭政府立刻無條 

件籽放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七日以來在印皮尼 

西亞共和國噔内所拘ffi之全部政治犯.. . ."it 

至 ' ' " 完 全 自 由 " 等 字 爲 止 ， 但 删 i 該 句 屮 所 

稱''依第一段''字榇。 

摻於蘇聯代表SB於表'yt第一段時曾放-m投 

M^,本人!^〖依现在定之字句表決第一句，但 

删去''依第一段"字樣。 

Mr.JBbSUP (美利堅合汆國）：本人認;如 

删去''依第一段"字楞則粜文之意赣改痰乃無j"? 

修改'文。本人IS爲鉗難將此數字删去。 

Mr MALIK ( i s 批 埃 f t 食 主 蕺 共 和 國 聯 

an:本人不察此籙對 fô^之赏體有何—m大改 

變。此處#係應否引!^第一段問迎。凡顾意就 

該段投赞成稟者可如是爲之，其因末投，gfi^成 

第一段，不願，A是引if投赞成累者可不投恶。 

iS炭之賓微同不受影^ 。此純屬程序問m 。 

? 1 席 ' ？ £ 囚 决 ^ ^ 之 原 入 反 對 將 各 部 

f分分別表决，應用,审《則第三十二條。故 

本 " , 助 理 祕 蒈 長 ' ! Ï 镄 第 二 段 全 文 。 

Mr K E R N O ( 4 管 法 律 事 務 部 助 现 秘 窨 

良）第二段如下： 

"ffîdfrf荷P力政i?̂ 立刻〗！!f條件I？放一九四八 

年 十 二 月 十 七H以 來 在 印 度 尼 西 亞 共 和 國 內 

所拘Àfï之全部政治犯，並便利印度尼西Si共和 

官1之立刻歸返日惹，俾各該官員得Se 

其依-L-述第一段所负之责仟，並，f有執行其適 

當 職 之 完 全 自 由 ， 项 噼 移 包 括 日 ？ i 區 城 卽 

H t i ̶ r l ï 及 近 郊 之 管 在 內 。 荷 當 局 i t 袷 與 

HliS^尼西亞具和[tl政府爲在日惹域有效執行 

mfr及與印皮尼西亞所有人士往來洽商所需之 

合琊便利。" 

Mr MALIK 「辩維埃JSt會主蕤共和國聯 

n ' ' ] ^於本段'涉及放政治犯以及柃與印虔尼 

miTM^^h行Hii務之''完全f^:f由''問趣，蘇維埃 

it會主篛共和國聯盟代表il镀就此段文字投赞 

成恶，然，木代表fW!認爲根摅原投^人昨曰 

所作之卜籽，該政府之此項''向由''须在估颌當 

局政:If下行他，本段规;à似嫌不足也。1?(,?'代 

表If)印皮尼西亞問题i !è出î、〗論之始張立 

刻放^冶犯，S當V>4此段文字投赞成SJ, m 

所 f f i 保 留 爲 ： 本 代 - 對 於 該 句 ' I t 之 " 依 第 一 

段 " 字 株 放 棄 投 椎 。 

Mr TARASENKO (烏克Uéî蘇維续祉會主義 

共和國）：,ft3feigâ'.;^維埃社會主翁共和國代表圑 

亦將^此段投赞成二，其保留之：)7>與蘇維埃JiH 

會主篛共和國聯'if[代表所作保留同。 

H席：«聯代表及烏克蘭代表所作之保留 

業經li悉。 

吾人現表'决第二段。 

(犟手表决;^；果如下： 

赞成者：阿根廷、加拿大、屮國、古巴、埃 

及、那威、 ,a克 i l蘇椎埃社會主義共和國、铋 

維埃Àij:會主赣共和國聯盟、英聯王國、美利堅 

合 * 國 。 

棄 撖 者 ： 法 西 。 

第二段以十7要對零粱通過，桊糌者一。） 

M l KERNO ( 主 管 法 律 事 務 助 理 M ' 鲁 

li):第三段截至分段（屮）爲止原文如下： 

0 



"建詠：：汆貰現雙方所明白表示抓於;f《 

早可能期間依聯邦制成立獨立i[ -:: 之印度 /G两 

亞合雍國之目的與意颇起見，荷蘭政府代表及 

印度尼西-亞共5[(【國代表见 (早在第四段所稱委 

fi會力之—「、-,依據Linggacljau 定及RermUe ' 

定所訂原刖，行Î炎判，；1卩-利用龍:方就称力,Ï 

委 員 會 中 美 阈 代 表 一 九 四 八 九 月 十 日 向 U 所 

作建m逑成之tôsà以爲化 i j某礎，尤?衣摅下 

列 各 a " ' 

M l ' M A U K fftiflt埃jjiL會—4-篛共和國聯 

"nW) ‧ +席將第二段第一二兩句同時表决。似本 

人於表决f j曾耍求將該二句分別表(^丸。？纟 

將第二句另付表決。 

：f席：本席願，]Ç资^聯代表汴:t本席曾i|《別 

™吾人所表汰^爲第二段全文，P] sjjmm 

is曾用-1)1 n?î 'pf m該段全文，力卩-j.¥fir成另外一嵇 

工作 i trS文~- W法文後始予表决。|g决之ih',果 

赞成者十i要，反對者黎，棄ffi'^—。故'"4二 

段紫經;過。不匁 i fe聯代表尙能'及否？ 

M r M A L U : ( 祯 、 維 埃 社 會 義 r J J : 和 國 聯 

？ : l'i'人々II此，木人扳作一項保留。本A曾?分 

別表決第一句，！C人所赞成^爲第二段之杏 

一句。^於該段之第二句本人棄郴。 

M r . T A R A S H N K O (烏克皮，!蘇維埃針曹̂：！：鹩 

mm)： 蘇聯代表曾M分爲兩部分表決fi'niij 

將引;4第一段之部分分別交个〗表決。未B!I有);'女 

- l i項投^提具 f ' '詖者。本人所瞭解*爲第二段 

分 : ^ 兩 部 分 表 决 ， 故 依 照 此 ^ nVjlïlfli投二?反 

之若?爲] "jî了次係 ;14第二段全文表'决者，則 

本人亦$/〗與蘇聯代表作同^之保留。木人就铕 

二 段 第 一 邡 分 投 赞 成 ^ ，對該段^二部分放ife 

投栗祁'。 

三i-:席：埃及代X'I!〖求發言，但於zft「;'i該代 

表狻言以前，木席,SH'viri代表汴iëf: ？;̂代表 

/ a i 扳 討 論 第 二 段 ， 則 不 合 程 序 ， 段 之 討 論 

m巳束也。本鹿顾此桝會泰吿铋聯代表及 

a克il代表：各該代表之保留及解經全部 

叔入今H之friiWîi條。本席现î!f囘ï'j第三&L。 

M a h m o u d FAWZI BcyUj;及）：本人P4不扳 

無故躭延现事會之工作。本人僅a就蘇聯及'! 

克藺代表所作之保留略進一言。倘 ,5i-席允-I ， 

木 人 當 f ï » 從 節 。 

_4"席：本席欣;ft埃及代表之保f^"";逸扳從 

f i發言，茲請該代表發表其;t見。 

M l - M A L I K ( 蘇 雒 埃 f i 會 主 共 和 國 聯 

盟)：本人保留發表陳述之桃，視埃及代表所頫 

表示之rè"見爲何再作决定。 

M a h m o u d FAWZlBey(埃及）：本人可以不 

發表任何意見，使荷聯代表適緞出之保留〗， 

由生效，但本人仍搌進行敬言。本人此次發言 

皆在âfe明本人懐疑蘇聯及烏克fil 二代表之保^ 

是否JE當。本人JTT懊疑'二字，本人不能確 

定 其 合 ï ' U , 又 不 能 ï i U t & 係 ^ 1̂ '。 ft?本人M意 

指日〗〗$卽吾人此^或將創一恋例。本人之解 

1^ ：吾人此pJ5f所爲一一倘吾人概桢如lib——不 

致iS成將來;È Sfi^循之先例。 

Mr. MALIK (蘇,ftf埃社會—主赣其和阈聯 

M ) •本人認爲1$及代表之額;if ;g無根摅。iH-際 

並非創造特殊先例。本人於表决之前卽曾就第 

二段^明立埸。並建f?îi將該二句分別表yt， m 

非 在 ^ 决 以 始 行 I L IH 。木人依Ht K噴而投)5?。 

今 木 人 之 要 * te未經棵納而將第二段鹆個交W 

表'/丸，本人乃就此事iïï出保留。絕不涉及先例 

SJÏL 反?ft事规則問题。/々埃及代表之恐ffl?完全 

瓶根擄。 

-4- /??：：烏克î,;/i]及if、聯化表rï5ï對吾人表'决第 

二段之負'際情形厢有fSi會，本席乃特許各該代 

表仏纟^f"？。本席認i"^,合此愦形之下，此 

理事*願W各該有關代表之fp.«. f 也 。 

{Fi吾A應^守^舉規定行事，Pil亦必驶，按 

照另i定倘吾人業就某段表决有所决定，刖不得 

«/¦：該段lfBf];=M,谕。希'统將來ift行|1'1,#時， 

事31?能同守:£項规定。 

Ml MAUK (？̂ 維丄：̂ 酐會̂ ！雜-：！̂ 和國聯 

iS{? ) ‧各代表於投前传得就it-所投:s罢加以解 

P,l迎事會^川之惯f列。科想吾人不擬被壞 

此«成例也。 

'-m ： sé^i三段ELB"S5至''允ai依拡下列谷w," 

n!t字。吾人¥i請就該段之^部{^表汰、 

(舉手表決ih"果如下： 

？釘者：阿根廷、加汆大、,t，、古巴、埃 

及 、W 威 、 ： 王 國 、 美 利 堅 合*w。 

mw'^: m^m. ,fo克爲fe«ujtj」會-:卜 

具和國、mmiÂUfr-i莪共和阈聯盟。 
第三段該部f分以八:11對零^通過，mm . 

Bo) 
Ml KEKNO (三h管;丄律事部助SU祕!Ë 

』5):第三1^分扱"卩）如下' 

''上：iÊ?A-t化'：K-f'設立臨吟聯邦政府,^ 

t樣柳移前之過渡期iifi授以镇a印^尼西亞內 

政之郴，ilÈM於一九四九年三月十玉日以前成 

立 ， " 

(艰手表决拮果力||下： 

赞成者：W根廷、加^大、巾國、古巴、垵 

及、那威、 3A聯王阈、美利堅合*阈。 

mm^-法il西、烏克卩W蘇^埃ttfr-:h'^ 

共？t】圃、？顾èfeU會4義il〗、4l顺聯(iii。 

分段（甲）以八^對^;丧通過，粜«者三。） 

M l KLRNO ( r}.管律法事務都助理祕铕-

Jk):第3段分段(乙）力II下： 



"印皮尼西ffi國民,难舍代表之遝舉應於— 

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以前辦理歧事，‧' 

(舉手表決*^，果An下： 

赞成者：阿根廷、加傘大、中阈、古巴、埃 

及、那威、3力聯王國、美利堅合汆圃。 

棄權者'法lîa西、烏克躕擗維埃tt會?t-翁 

共和國、蘇維埃社會主翁共和阈聯盟。 

分段（乙）以八粱對蓉票通過，桌權港三。） 

M r . KERNO ( rf.管法律事務部助理祕窬 

良〉：第三段分段(丙）如下' 

"荷蘭政府應於最早可能B期將其在印皮 

尼西亞之主櫂轉敏印度尼西ÎE合衆國，無論力H 

何不得遜於一九S 0 年 七 月 一 日 , " 

(舉手表決^果如下' 

赞成者：阿根廷、加傘大、屮國、古巴、及、 

那威、英聯王國、龚利堅合*國。 

棄櫬者：法蘭西、烏克jSh^蘇維垵itt"?t教共 

%n m 、 m«t埃社會主教共力I國聯盟。 

分段（丙）以八恶對君ilî通過，槳權者三。〉 

M l . KERNO ( _rî管法f !î事務部叻m铋鲁 

長）：第三段最後部分如下： 

''設於上1^(甲）（乙）（丙）各分ear血之沏 

限 ; 0 満 前 一 個 月 仍 未 途 成 以 下 四 段 分 

段(甲）所稱之委員會或依以下第四段分段(丙） 

所設任何其他聯合國機關li卽向安^Kli事會呈 

報 , 並 就 I f '决困m之辦'?ifê具建! 1、；" 

(舉手表决之結果如下： 

赞成者：加垒大、中國、古巴、垵及、那威、英 

聯王國、美利堅合衆國。 

棄枇*：阿根廷、法西、烏克蘭蘇維埃耻 

會4篛共和國、蘇維埃針會-4教共和國聯盟。 

本分段以七蔑對零通過,棻桃者四。） 

Ml- KERNO (.4管法律事務部助理祕W 

長）'第四段分段（甲）如下： 

''^旋委員曾嗣後改秫聯合國印度尼西3k 

問®委員會。該委H會爲安全理亊會在印度尼 

西亞之代表，應有安全理事會於十二月十八日 

以來賦與铃旋委S會之一切職郴，以及本决tlÊ 

'《赋與?委員會之職锁。委會會採多数表決制, 

然 其 呈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報 吿 及 建 姐 委 員 會 

委員意見分歧時，應同時呈具多數及少數之r# 

S o " 

(果手衷决^果to下： 

赞/&者：加拿大、屮國、古巴、埃及、那威、 

英聯王國、美利堅会^國。 

mm^:阿根廷、法颇西、鳥克iiiiii維埃jfri: 

t+载共和國、蘇椎埃祉會-:t翁共和國聯盟。 

第四段分段（甲）以七黑對零袅;fi過，粱栊 

者四。） 

M r K E R N O ( 主 管 法 律 事 務 部 助 理 秘 脔 

lé)-第四段分段（乙）如下： 

"̶iHîn事委,會供應甲事觀瘵R以及其他 

職員與便利，俾便聯合圃印度尼西亞問题委s 

會執行迎事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及二 

十八日之'决m案及本決m粱规定之任務，靳以 

批^該委員會之工作，至領事委Rfr其他工作 

着卽暫停," 

( ： ^ 手 表 决 如 下 ： 

赞成者：加拿大、中闉、古巴、埃及、那威、 

力Mffi王國、美利堅合來國。 

棄拖者‧阿根廷、法iîfi西、烏克蘭蘇維垵社 

會+蕤共W國、蘇維埃社會翁共和國聯盟。 

第四段分段〔乙）以七::¥對零：通通，橥椎 

^ 四 0 ) 

M r K E R N O ( : | .管法斜'事務部助理)^寄 

長）：第四段分段f丙）如下' 

"該委員會應1^助當事各方賓施本決ITS > 

助其依據上述第三段îff行談判，並有椎向當^ 

各 方 或 安 全 理 事 會 就 其 職 圃 内 之 問 邀 提 具 

建 i fc。待判途成協 î ft，該委g會！;就聯合國 

在荷155!政府將?卜：櫂移交印度尼西-亞合國以前 

； 肋 赏 施 是 協m.所 j t ,留 !r i "印 苽 尼 西 亞 之 機 

關之性質、櫂限、職務，向安全现事會提具jar 

M;" 

(舉手表决桔果如下' 

赞成者：加傘大、中國、古巴、埃及、那威、 

爽聯王國、美利堅合银圃。 

棄椎者：阿根廷、法蘭m 、為克îjèî蘇維埃社 

會?!莪共和國、蘇維埃ffit會主教共和國聯盟。 

第四段分段（丙〉以七ig對雾;通過，粱榫 

者四。） 

M r K E R N O 管 法 律 事 称 部 助 理 番 

^)：第四段分段(丁） All下： 

"該委員會有榧與共和國以外it他印度尼 

西亞區域之代表會商，並邀請各該區域之代表 

ife加上述第三段中所稱之談判。" 

(舉手表決結果如下： 

赞成者：加傘大、，1'國、古巴、埃及、那威、 

英聯王國、美利堅合弗國。 

m祧者：阿根廷、法B«西、烏克m̶蘇維埃趾 

會主義共和國、蘇維埃社主會義共和圃聯盟。 

第四段分段(丁）B七)?Î教零粟通過，棄榄 

者四。） 

Mr K E R N O ( 主 管 法 律 事 務 部 助 现 秘 鲁 

長）：第四段分©(戊〉如下： 

"授檇該委員會或其依據—fc述第四段分段 

(丙)逨纟&設澄之其他聯合國機關，代表聯合画 

歐 督 印 尼 西 全 境 之 S 聚 事 宜 ， 並 授 權 各 該 

組綠就爪哇、屑拉及躲門鉴J1各地保靜下列 



二點之必耍條件，提具琉：（甲）保^選翠之 

自由及民主，（乙）随時保證^會、言^、出版之 

自由，但是項保證不得秤爲鼓,暴行及武力復 

蟝行劻之謂；" 

(畢手表决結果如下： 

赞成者：加拿大、中國、古巴、埃及、那威、 

英聯王國、美;FIJ堅合來聯。 ' 

棄權者：阿根廷、法蘭西、烏克颇蘇維埃社 

會çtr義共和國、縱椎埃社食主翁共和國聯盟。 

第四段分段(戊）以七對雾紫通.過，棄根 

者四。）' 

Mr. K E R N O ( ：A管法律事務部助理祕害 

良）：第四段分段（己）如下： 

"該委員會迎：ta助及早恢极共和國之民政。 

爲^此目的計，委R會迚:!M當事各方會商後，就 

共 和 國 依 R e n v i l l e 協 定 管 粽 地 ! ( 日 H ^ î 展 城 外 

之 地 ] 應 如 何 於 符 合 社 I T 治 安 及 保 生 命 W 

之合理要求下,逐歩交^印度尼西Î&共和國 

政府統治問超，提*廷議，並!ffi;監督此等移交工 

作 。 委 員 會 之 紘 得 包 括 關 於 . 牛 樣 轉 所 ' 不 ' 涉 

域行政之順刺迆行及當地人民經濟藤利所必 

辩之終濟拮施。委H曾與當事各方洽Tfti後，it 

建荷蘭軍隊是否有t々留任何地FTi (日惹1；;?；域 

以外之地ISi ) 維持法律及治安之必要。倘仔 

何一方拒絕接受本分段所稱委員會之建鎩，委 

眞會!iÊll向安全理事會具報，並提具進一步建 

31解決困#之辦法，" 

(舉手表決結果如下' 

赞成者：加拿大、中國、古巴、埃及、那威、 

英聯王國、美利堅合^國。 

棄權者：阿根廷、法西、烏克m#椎埃)Trt 

會莪共：fil國、敉維埃)吐會.rjr.tl共和國聯盟。 

分段（已）以七^對零^通過,棄糚者四。) 

M r . K E R N O ( 管?Af^t事務部助理祕#‧ 

良)：第四段分段（庚）如下： 

"該委員會應按期向现事會呈遞報吿，並 

於委員會蹤爲必要時fô具特別報吿，'• 

(舉手表決結果如下： 

赞成者：加傘大、中國、古巴、埃及、那戚、 

英聯王國、美利堅合汆國。 

棄權者：阿根廷、法II西、烏克蔺蘇維垵社 

曹主转共和圃、蘇《ff:埃社會義共和國聯盟。 

分段(块)七隳對零枭通過，棄權者四。） 

M r , KERNO (？t-管法律事務部肋现秘麥 

良）：第四段分段(辛)如下： 

''該委員會得聘用其認爲必要之JÊS瘵員,職 

員以及其他人員。" 
(舉手表决結fl^L如下： 

赞成者：加拿大、中國、古巴、埃及、那威、 

聯王國、美利堅合-1^國。 

粱權者：阿根廷、法盟西、烏克iW蘇維埃社 

會主载共和國、蘇^埃社會_4.義共和國聯盟。 

分段(辛)以七對零:‧g通遇，棄權者四。） 

M l KERNO (外管法；f-|t事務部肪理铋赛 

長）：第五段如下： 

''諦祕書長供給該委員fr行使職權》〕之 

1娥員、經"ï!̂ 以及他種便利。" 
手 表 汰 染 如 下 ： 

赞成者：加傘大、中國、古巴、埃及、那威、 

聯王國、类利堅合*國。 

mm^:阿根廷、法蘭西、,「4克!%'藓絍埃祉 

會--1:蕤-几:TI1國、^椎埃社會4翁共和國®fi盟。 

第五段以七纟對零;通過，桀櫂者四。） 

Mr KERNO (_:¦管法f_JÇ事;f各部助理秘眘 

良）'铕六段稱： 

"ir就荷fjfl政府及印度尼西©JWii國全力 

合作，以赞施本決之规ÎÈ。 ' ' 

手表決^果々II下： 

赞成者：加拿大、中國、古巴、埃及、那威、 

^聯王國、美利堅合來國。 

棄椎者：阿根廷、法蘭西、烏克蘭敬維埃瓧 

會三I義具和國、蘇維埃社*主義^和阈聯盟。 

第六段以七對零絜過，粱楸者四。） 

-她：決-漭^各段均經分別捉出现事會赛 

饞，B錚表决迪過。故决fJS^^全文樂經现亊會 

翻 。 

倘無仔何異tâ，本席現纽蹯休食。 

(午後六時二十分散會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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